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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譴責BBC抹黑香港國安法

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就傳媒對《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修正案中，有關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可訂立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的關注，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作
進一步闡釋，強調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為更有效地實施主體法例的規
定而制定附屬法例，是普通法制度下行之已久的做法，市民無需顧慮。

鄧炳強（圖）表示，把關於主體法例
的繁複且富技術性的事宜，例如執行細
節，行政事宜，以及須由行政機關持
續檢視和完善、或須及時訂立或修改
的事宜，以制定附屬法例方式處理，
是普通法制度下的慣常做法，其他司法
管轄區例如英國和美國亦有相關做法。

今年已有逾20條附例訂立
由立法會授權行政機關為更有效地實施主體

法例而訂立附屬法例，在香港的法例中亦非常普
遍，在2024年1月1日到目前為止訂立的附屬法例
就已經有超過20條。鄧炳強舉例：在《道路交通
條例》（第374章）這條主體法例下，根據先導形式
進行的自動車計劃的相關規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訂定了《道路交通（自動駕駛車輛）規例》這條附屬
法例，以規管有關先導型自動車輛的牌照、證書、
測試、檢查及風險管理等事宜；而《2024年按摩
院（修訂）規例》這條附屬法例，則是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憑藉《按摩院條例》（第266章）這條
主體法例下，有關牌照的規定而訂立的，旨在調高
就按摩院發出牌照或將牌照續期繳付的費用。」

「全面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需要賦予行政
機關訂立執行細節和行政事宜的權力。另外，國家
安全風險可能突如其來且現時無法預計，授權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附屬法例，就《香港國安
法》、《香港國安法》的解釋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的規定訂立具體落實細節，才能更有效實施維護國
家安全的機制，及時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

訂立權力受立法會有效制約
鄧炳強指出：「附屬法例必須按照主體條例的

規定而訂立，其內容不得超越主體條例所規管事宜
的範圍。《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

第28（1）（b）條亦已清楚

訂明附屬法例不得與任何條例的條文互相
矛盾。同時，附屬法例亦會交由立法會
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
34條以 『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訂
立。立法會可通過決議，修訂甚至廢
除有關附屬法例。由此可見，訂立附屬

法例的權力，是會受到有效制約的。」

各界全力支持 盡快恢復二讀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15日舉行會議，一致同意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尋求豁免基本法23條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預告期的建議，並將議員提交修正案
的時限定於昨午12時前。立法會秘書處昨日表
示，在該限期屆滿前，立法會秘書只接獲保安局局
長提交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15日已
在內務委員會，口頭匯報委員會工作，昨日再補交
書面報告，表明法案委員會不會提出任何修訂，支
持政府盡快在立法會大會恢復草案的二讀辯論。

鄧炳強昨日再次感謝立法會主席和議員全力
配合立法工作，期望可盡快恢復二讀辯論。 「早一
日立法，國家安全早一日得到更佳保障，讓香港可
以全力拚經濟、拚發展。」

他同時感謝各界支持《條例草案》，不同界別的
團體和組織，包括五大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及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紛紛發聲支持盡
快通過《條例草案》，「而諮詢期間亦有
98.6%的意見表示支持及提出正
面意見，反映《基本法》第
23條立法在社會有很
強的共識，亦是
民心所向。」

23條授權訂附屬法例 更好維護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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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獲得社會上廣泛支持，早日完成立法，有助政府及各界集中精力拚經濟、惠民生。
資料圖片

衝擊立法會案12被告罪成 藝人王宗堯囚74月

23條立法

大公報記者 李清

本港多個團體及青年
代表表示，等待了26年之

久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正在進入最後的衝
刺階段。落實23條立法是大勢所趨、民心所
向、眾望所歸，才能更有利於特區政府和各行
各業集中精力拚經濟、謀發展。

為香港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莊子雄表示，工總一直

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條例
草案在法案委員會逐條討論後，因應部分建議
作出修訂，在各方努力下，立法程序得以全速
而有序地進行。他期望立法會能盡早恢復二
讀，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更堅實的法律屏障，
鞏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環境。

美西方相關法例更「辛辣」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黃海琴指出，環

球經濟動盪、競爭激烈成為新常態。國安則家
穩，香港、特區政府及民眾是國家的成員，應
好好把握國家及香港的發展機遇，為中國式現
代化作出貢獻。剛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及特區
政府財政預算報告都為香港帶來了新的發展機
遇。維護國家安全，才能為香港經濟持續高質
量發展保駕護航。第23條立法越快完成，香港
經濟才能更好發展，在港企業及民眾的福祉才
有更大保障。黃海琴續說，市民和社會各界都
在翹首以盼立法功成的歷史性時刻，熱烈期待
香港自此踏上由治及興的陽光坦途。

香港中華聯誼會會長鄭翔玲強調，只有盡
快完成立法、築牢國安防線，才能更好保障投
資者和市民利益，真正優化營商環境，才能更
有利於特區政府和各行各業集中精力拚經濟、
謀發展、惠民生、開新局。鄭翔玲認為，外部
勢力百般阻撓的拙劣言行，恰恰證明維護國家
安全立法的必要性、正當性和緊迫性。相信立
法通過後將更好保障香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準
開放，廣大香港市民和國際投資者將更加安心
享有基本法和普通法所保障的權利與自由。

香港青年法律人團體思法．青見表示，國
家安全是香港得以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該會
認為《草案》充分體現了護國安、順民意、興發
展，兼顧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人權。《草案》
的通過將必更有利、更好地保障香港市民依法
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該會深信，只有在維護國
家安全得到有力維持下，香港才能有更安穩和
諧的環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地保障香
港的根本利益和700多萬香港市民的福祉。

全國青聯常委、上海政協港區委員詹勝指
出，從《條例草案》可以見，立法充分考慮到
國安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對人權、公眾利益等
社會關心事項，從中取得了較好的平衡。草案
亦參考了許多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法例，對
比之下，許多罪行的量刑和入罪元素上，遠遠
不及美西方國家相關法例之「辛辣」。他指，已
延遲20多年的23條立法工作終進入最後衝刺階
段，希望早日完成審議，讓香港可集中精力，
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社會支持

團體：為國安築起更堅實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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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昨日就
英國廣播公司（BBC）一篇有關2019年 「黑
暴」 示威者被判囚的報道，以虛假指控抹黑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表示不滿和譴責。特區
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一條已清楚訂
明制定該法的目的，是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
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的方針。報道全然無視有關條文，便以虛假指
控詆毀香港國安法削弱香港的自治權，特區政
府有必要指正。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
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人。事實上，
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罪行，沒有國家會對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袖手旁觀。以虛假指控報

道企圖轉移焦點，令人誤以為香港國安法立法目
的是為 「更容易檢控示威者」 ，令人對該法產生
負面印象。

有充分證據 才提出起訴
事實上，香港特區律政司在基本法第六十三

條的保障下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律政司的所有檢控決定，均是按照檢控守則等指
引，根據證據和適用法律作出。律政司在有充分
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以及在合乎公
眾利益的情況下，才會提出起訴。

特區政府會繼續就任何對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的虛假指控和抹黑，主動和第一時間作出反駁，
以免市民被誤導。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2019年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樓案，藝
人王宗堯、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
以及劉頴匡、鄒家成等共14人被控暴
動罪及在進入會議廳罪，案件昨於區
域法院判刑。王宗堯等4人被裁定暴動
罪成，2名記者被裁定暴動罪脫但進入
會議廳罪成，其餘8名被告則承認暴動
罪。王宗堯被判入獄74個月，11名被
告則被判囚逾54個月至82個月。

劉頴匡鄒家成分囚54及61月
王宗堯早前供稱自己只是逗留在

現場約5分鐘，但法官不認同逗留時
間短是求情理由，指暴動是由每個示
威者參與所引起，即使逗留時間短，
如果示威者不斷加入，仍可以令暴動
延續。考慮到王宗堯對案情沒有爭
議，亦沒定罪紀錄，判處監禁6年2個
月。

法官指，劉頴匡在暴動扮演積極
角色，亦有參與去留討論，與其他示

威者同一陣線，具指揮角色，罪責屬
嚴重級別，判囚4年半。至於鄒家成，
法官指他在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廳，撕
毀《基本法》小冊子，亦掛上港英
旗，對國家及特區作出巨大侮辱及藐
視的行為，令現場情緒升溫，壯大暴
動升勢，與使用武器衝擊不遑多讓，
案情極之嚴重，判囚5年1個月。

林錦均為本案中判刑最重的被
告，法官指出，林曾參與立法會外的
暴動，並以鐵馬破壞立法會大門玻
璃，其衝擊行為引發後來的佔領立法
會事件，連同刑事毀壞，判囚6年10個
月。

另外2名供稱是記者的被告，早前
被裁定 「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
罪成，分別判罰1000元及1500元。其
中報稱城大編委記者的黃家豪，法官
指，被告不涉暴力及與其他人在肢體
衝突，亦接納他不是故意接觸被撕毀
的《基本法》小冊子，判處罰款1500
元。另外報稱案發時為記者的被告馬

啟聰，由於案情性質較輕，判罰1000
元。

大樓損毀嚴重 耗3600萬維修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

察黃志騰昨日表示，在2019年7月1日
下午1時30分開始，立法會大樓及附近
發生暴動，有過千名暴徒在立法會大
樓外集結，並持續用鐵籠車、鐵支衝
擊立法會大樓外玻璃，暴徒最後闖入
立法會大樓，對立法會大樓內部進行
大規模破壞，事後立法會需耗資3600
萬元維修。

黃志騰說，本案法官在判詞清楚
指出本案的嚴重性，立法會有獨特憲
制地位及象徵意義，示威者於立法會
綜合大樓內大肆破壞，不單損壞大樓
內物件，亦意圖削弱、推翻香港憲
制，衝擊香港法治，案情極其嚴重。
警方歡迎法庭就暴動罪的判刑，認為
判刑反映案件嚴重性，並且起到一定
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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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普通法慣常做法 市民無需顧慮


